
证券代码：

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2010-013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举办

2010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04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3

：

00-5

：

00

在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丁元伟先生、董事

/

总经理许帅先生、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王新侠

女士、独立董事马永义先生、保荐代表人郑守林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4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编号：

2011-020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韩方如女士、董事兼董事会秘书何良军先生、财务负责人赵

玉伟先生、独立董事张世兴先生和保荐代表人刘昊拓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声明：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独立财务顾问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Ａ

股简称
：

冀中能源
报告年度

：

２０１０

年 上市公司
Ａ

股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７

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冀中能源 指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能源 指原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集团

／

控股股东 指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峰峰集团 指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邯矿集团 指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矿集团 指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
、

张矿集团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
、

张矿集团持有的用于认购冀中能源本次所发行股份
的与煤炭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发行
指本次冀中能源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所拥有的与煤炭业务相
关的优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的交易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北省国资委 指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国土资源厅 指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国泰君安

／

独立财务顾问
／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
）

元 指人民币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冀中能源已与交易对方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将除部

分采矿权外的其他标的资产过户至其名下，并为交易对方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办理完毕新

增股份的发行上市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冀中能源披露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现根据《重组办法》的有关

规定，对冀中能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关于本次资产购买情况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冀中能源以

１２．２８

元

／

股的价格分别向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发行

２２９

，

６７０

，

３６６

股、

９３

，

５５８

，

４７７

股和

４５

，

２６０

，

７２６

股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与煤炭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及负

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峰峰集团所持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２８２

，

０３５．２１

万元，邯矿集团所持交易

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１４

，

８８９．８１

万元，张矿集团所持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５５

，

５８０．１７

万元。 经交易双方

协商，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４５２

，

５０５．１９

万元（其中峰峰集团

２８２

，

０３５．２１

万元、邯矿集团

１１４

，

８８９．８１

万元、张矿集团

５５

，

５８０．１７

万元）。

（二）资产的交付、过户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０７

号）文核准了本次交易，同时，中国证监会以

《关于核准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０８

号）文豁免了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冀中能源与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确认

书》，双方约定注入资产已由冀中能源实际控制，标的资产除采矿权均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冀中能源向峰峰集团发行的

２２９

，

６７０

，

３３６

股股份，向邯矿集团发行的

９３

，

５５８

，

４７７

股股份，向张矿集团发行的

４５

，

２６０

，

７２６

股股份完成相关证券登记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冀中能源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应工商变更手续，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１５６

，

４４２

，

１０２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冀中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６８

，

４８９

，

５６９

股作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承诺本次新增股份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本次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分别持有本公司的

３８

，

５１９

，

０８６

股股

份、

１４

，

３９０

，

２１８

股股份和

６

，

６４３

，

９５３

股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代保

管，代保管股份合计为

５９

，

５５３

，

２５７

股。 对于已办理代保管的股份，自《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之日起算

３６

个月股份锁定期。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标的资产中陶一矿、云驾岭矿的《采矿许可证》已过户登记至冀中能源名

下，其余七项《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冀中能源已与交易对方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

资产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了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向交易对方新增发行股份已发

行上市。 标的资产中部分采矿权尚需依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该事项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及风险。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各方承诺概述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

进一步承诺函》，就避免与冀中能源之间的同业竞争作出了承诺。 具体如下：

（

１

）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对由冀中能源委托经

营管理和暂由交易对方经营管理的资产未来的处置安排承诺如下：

①

对暂由交易对方或其下属企业继续经营管理的与煤炭生产相关的资产，待相关矿井建设完成，

具备生产能力和经营资质，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能够产生稳定利润或冀中能源认为适当的时候，

由冀中能源选择采取收购、 委托经营或其他合法方式将该项竞争业务中的资产或业务纳入冀中能源

或由冀中能源经营管理。

②

就在本次重组中以委托经营方式交由冀中能源经营管理的煤炭生产业务及资产， 交易对方将

根据如下不同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以避免同业竞争：

Ａ

、如相关矿井资源枯竭或《采矿许可证》到期且不能续展的，交易对方将就该矿井终止与冀中能

源之间的委托经营，并依照相关程序关闭该矿井；

Ｂ

、如在委托经营期间，相关矿井探明的储量、生产能力增加，可开采年限延长，经冀中能源同意，

交易对方将该矿井经营性资产转让给冀中能源；

Ｃ

、经冀中能源同意并放弃购买权，交易对方可以将相关委托经营的矿井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

三方，但交易对方转让给第三方的条件不得优于转让给冀中能源的条件。

③

就峰峰集团、邯矿集团现拥有的煤田探矿权，交易对方承诺在煤田探明储量、取得了《采矿许可

证》、煤矿矿山建设完成、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能够产生稳定利润或冀中能源要求时，将按照市场

价格优先转让给冀中能源，如冀中能源明确表示放弃该采矿权，则交易对方应当以不低于转让给冀中

能源的价格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不得自行开采。

（

２

）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进一步承诺函》，就履行《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承诺如下：

①

承诺每月定期向冀中能源通报上述暂由交易对方继续经营管理的煤炭业务及资产的情况，一

旦该等煤矿和矿山企业具备了煤炭开采的正常生产经营条件，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能够产生稳定

利润或冀中能源认为适当的时候，由冀中能源选择采取收购、委托经营或其他合法方式将该项竞争业

务中的资产或业务纳入冀中能源或由冀中能源经营管理。

②

承诺除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发生应当终止委托经营的事件外，该协议对交易对方及

冀中能源持续有效，交易对方不以其他任何理由，主张委托经营终止，或拒绝履行该协议。

相关委托经营企业出现《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的应当终止委托经营的情形时，交易对方及相

关委托经营企业应当向冀中能源提供委托经营终止情形出现的证明文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等，在

冀中能源核查后，双方签署书面文件终止对该委托经营企业的委托经营。 委托经营终止，交易对方及

相关委托经营企业应当与冀中能源核算并结清欠付的委托经营费用， 返还冀中能源在委托经营期间

提供给委托经营企业使用的资金或资产。

委托经营终止后，除交易对方与冀中能源就采取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关闭、停产、转让

给冀中能源或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等）解决同业竞争的，委托经营企业均不得再从事煤炭开采及

经营业务，如有违反，交易对方承诺将继续按照《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向冀中能源支付该委托经营企业

的委托经营管理费，该企业在终止委托经营后私自经营产生的收益由冀中能源享有。

委托经营终止后， 冀中能源可以向终止委托经营的企业派驻工作人员处理委托经营终止后的后

续事宜，并对该企业终止委托经营后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交易对方承诺对冀中能源的监督无条

件的予以配合。 如交易对方或冀中能源发现委托经营终止的情形消除，经冀中能源同意后，交易对方

将无条件恢复对该等委托经营企业的委托经营。

交易对方及其下属企业拟转让委托经营企业的资产或股权， 均需在审议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的

董事会、股东会召开前，取得冀中能源的书面同意，否则交易对方及其下属企业不得召开董事会、股东

会审议上述委托经营企业资产或股权转让事宜， 亦不得与相关第三方签署或达成委托经营企业资产

或股权转让的任何协议、合同或其他文件。 在同等条件下，冀中能源对委托经营企业的资产或股权享

有优先购买权。

③

承诺在交易对方拓展业务时， 就可能存在竞争的情形均应在投资协议签署前或投资决定作出

前书面征询冀中能源意见，冀中能源在核查后，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交易对方将在合理期限内，将该

项目移交或转让给冀中能源。 项目投资转让或移交所需办理的相关事宜由交易对方负责。

如经核查，冀中能源认为上述投资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或符合《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规

定的可由交易对方先行投资的项目，交易对方在取得冀中能源出具的书面同意后，可以继续投资。 就

经冀中能源同意，由交易对方先行投资的项目，交易对方应定期向冀中能源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同时

接受冀中能源的监督。一旦冀中能源认为该等项目具备了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交易对方将在收到冀

中能源书面收购通知后，立即与冀中能源就该收购事项进行协商。 在双方就收购达成一致意见前，该

等项目可视情况交由冀中能源经营管理。

④

承诺如交易对方及其下属其他企业存在违反《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进一步承诺函》的相关义务及承诺，则交易对方将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全

部的法律责任，并对其下属企业违反约定和承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２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关联交易，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分别出具了《关于关联交易承诺

函》，承诺如下：“（

１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

三方的权利；（

２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将以市场公

允价格与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４

）就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

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督促上市公司履行

合法决策程序，按照《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

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

３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冀中能源的独立性，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

集团出具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保持冀中能源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４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承诺

为了避免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可能侵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冀中能源已经制订和实施

相应的措施，并出具了《关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承诺函》。承诺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保障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准确，保障

和鼓励公司监事、独立董事以及中小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依法进行监督。冀中能源将根据法律法规

的变化及监管部门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时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以确保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持续完整规范，避免因控股股东一股独大造成公司中小股东利益损害的情形。

５

、关于办理采矿权过户手续的承诺

冀中能源出具了关于尽快办理采矿权过户手续的《承诺函》，确认并承诺采矿权资产未变更过户

至冀中能源名下，不影响公司及该等采矿权涉及煤矿的正常生产经营，采矿权资产依法变更登记至冀

中能源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 冀中能源将尽快办理采矿权资产的变更过户手续。

根据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出具的承诺，本次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分别持有

冀中能源的

３８

，

５１９

，

０８６

股股份、

１４

，

３９０

，

２１８

股股份和

６

，

６４３

，

９５３

股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代保管，代保管股份合计为

５９

，

５５３

，

２５７

股。

６

、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

就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冀中能源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冀中能源与本次交

易对方约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净利润应在

２００９

年盈利预测确认的净

利润的基础上逐年递增

２０％

。 冀中能源应当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

３

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上

述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和业绩承诺数额的差异情况， 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

审核意见。

（

１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意见，如果标的资产实际实现的利润数未达到《盈利预测报告》

中预测的利润数及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数，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张矿集团将以现金对冀中能源进行

补偿，并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十日内支付，但因不可抗力导致的除外。

（

２

）为了确保本次交易顺利实施，维护冀中能源利益，冀中能源集团出具《担保函》，承诺为峰峰集

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履行补偿协议约定之义务承担担保责任。

７

、关于新增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峰峰集团、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冀中能源股份自股份上市后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 对于办理代保管的股份，自《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算锁定期。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任何违背承诺的情形。

２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的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任何违背承诺的

情形。

３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的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任何违背承

诺的情形。

４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承诺的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冀中能源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任何违背承诺的情形。

５

、关于办理采矿权过户手续承诺的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任何违背承诺的

情形。

６

、关于盈利预测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７６

号），冀中能源购入标的资产整体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注入资产分别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

７

、关于新增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任何违背承诺的情形。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适当核查，国泰君安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承诺人按照承诺的约定切实履行了其承诺事项；

承诺人不存在经营与财务状况的变化对其履行承诺构成不利影响的事项； 上市公司就承诺人履行承

诺事宜进行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

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概述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盈利预测报告》，峰峰集

团、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标的资产

２００９

年度预测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６０

，

５５１

，

８５７．０１

元、

１１１

，

２８７

，

２５０．００

元和

６２

，

９１４

，

７８８．１４

元；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冀中能源与本次交易对方约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

的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净利润应在

２００９

年盈利预测确认的净利润的基础上逐年递增

２０％

，具

体如下表：

公司名称
预测及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额

（

元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峰峰集团

３６０

，

５５１

，

８５７．０１ ４３２

，

６６２

，

２２８．４１ ５１９

，

１９４

，

６７４．０９

邯矿集团
１１１

，

２８７

，

２５０．００ １３３

，

５４４

，

７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２５３

，

６４０．００

张矿集团
６２

，

９１４

，

７８８．１４ ７５

，

４９７

，

７４５．７７ ９０

，

５９７

，

２９４．９２

（二）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７６

号），标的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数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实现数 完成率
峰峰集团注入资产

４３２

，

６６２

，

２２８．４１ ４９７

，

７７５

，

５８２．０６ １１５．０５％

邯矿集团注入资产
１３３

，

５４４

，

７００．００ １９６

，

１３８

，

３８３．４４ １４６．８７％

张矿集团注入资产
７５

，

４９７

，

７４５．７７ ８３

，

８８４

，

５３７．００ １１１．１１％

合计
６４１

，

７０４

，

６７４．１８ ７７７

，

７９８

，

５０２．５０ １２１．２１％

由上表可见，冀中能源购买的标的资产整体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

矿集团注入资产分别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承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适当核查，国泰君安认为：冀中能源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主营业务运行正常，标的资产均完成

了重组时的业绩承诺数。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冀中能源煤炭资源储量和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冀中能源邢台、 峰峰、 邯郸、 张家口四个矿区协调发展，

２０１０

年生产原煤

３

，

１０２．０７

万吨， 生产精煤

１

，

７７４．４７

万吨，并创出了多项产量、进尺新纪录。

同时，冀中能源通过开源和节流的双向强化，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开源方面，邢台、峰峰、邯郸、张

家口四个矿区坚持精煤战略不动摇，持续推动洗煤厂技改，不断优化洗选工艺，科学组织调煤配煤入

洗；积极优化市场格局，主动调整动力煤市场，大力开发无烟精煤市场，冀中能源煤炭综合售价始终稳

定在同行业较高水平；节流方面，冀中能源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为目标，大力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严

格项目投资管控，完善管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把成本控制在了合理范围之内。

２０１０

年冀中能源多项生产经营指标创建企以来最好水平，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０２８

，

９１６．１４

万元，

营业利润

３０３

，

８７７．５４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９

，

６１６．３８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２．０７

元。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经适当核查，国泰君安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冀中能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规范运作，符合《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国泰君安认为：本次交易各方均已按照重组方案履行了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

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差异。 未发现上市公司及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履行承诺的其

他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33

证券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4-18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推迟公布

2010

年度和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按照我司申请，我司应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公布

2010

年度报告。 因我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为北京中准会计

师事务所，该所是首次为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我司也是首次承接，根据其审计进度，公司将年

报推迟至

2010

年

4

月

19

日，但截至目前，审计报告还没有定稿，因此我司特申请将年报披露日期调整为

4

月

29

日，并将我司第一季度报告也调整为

4

月

29

日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80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编号：

2011-012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

30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燕根水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107,933,3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5％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7,933,3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7,933,3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7,933,3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2010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净利润为

43,880,345.78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28,443,486.86

元。 加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69,702,816.72

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

分配的利润为

-41,259,329.86

元。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年度不计提盈余公积金，利润用于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因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仍为负值，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的需要

,

拟定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股

利，同时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07,933,3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7,933,3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6

、公司董事会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7,933,3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扣除应回避表决的

105,566,146

股，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367,20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36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决定

2011

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107,933,3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罗金明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2010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该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晏维、查雪松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1－026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近日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发来的 《中标通知书》，

确定本公司为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北屯垦区城镇输配水管道工程建设项目

" PCCP

管道供货安装及配

套阀门安装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陆仟陆佰壹拾玖万贰仟玖佰叁拾柒元（

66,192,937

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

2

、

2010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3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5.5%

，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2.1%

。 （注：

2010

年报

数据尚未公布，此处

2010

年度财务数据为公司业绩快报数据）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行

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1－027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1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披露了本公司参与

"

南水北调

配套工程廊涿干渠工程（保定段）

PCCP

管道制造采购项目

"

，被业主方保定市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确定

为该项目第一标段的第二中标候选人、第二标段的第一中标候选人，拟中标价格分别为人民币贰亿零壹拾捌

万叁仟陆佰壹拾玖元（

200,183,619

元），柒仟壹佰玖拾柒万壹仟柒佰壹拾玖元（

71,971,719

元）。

2

、

2011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业主方保定市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发来的《中

标通知书》，确定本公司为

"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廊涿干渠工程（保定段）

PCCP

管道制造第二标段

"

的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柒仟壹佰玖拾柒万壹仟柒佰壹拾玖元（

71,971,719

元）。

近日，本公司与保定市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正式签订

PCCP

采购合同，用于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廊涿

干渠工程（保定段），采购总金额为柒仟壹佰玖拾柒万壹仟柒佰壹拾玖元（

71,971,719

元）。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保定市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卖方：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廊涿干渠工程（保定段）

PCCP

管道制造第二标段

3

、合同金额：柒仟壹佰玖拾柒万壹仟柒佰壹拾玖元（

71,971,719

元）

4

、供货时间及约定：以买方要求为准，按照买方下达的《管道供应计划表》供货。

5

、付款条件及方式：

10%

预付款；交货验收后支付本批次货款的

80%

；管道安装完毕验收后支付至

95%

；余

5%

质保金，合同验

收后退还。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本合同签约对方为保定市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隶属河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

2

、

2010

年度，公司未与需方发生类似业务

3

、公司与需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6.85%

，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3.15%

。 （注：

2010

年

报数据尚未公布，此处

2010

年度财务数据为公司业绩快报数据）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五、备查文件

合同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节

假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大中华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４

月
２５

日为境外主要市场节
假日

，

香港联交所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五）、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暂停海富通大中华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的申购（含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与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二）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节假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４

月
２５

日为境外主要市场节
假日

，

香港联交所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五）、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暂停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的申购（含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与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二）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1-02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况：

2010

年

4

月

8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实业

"

）与另一方投资者

Hanmax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Hanmax Investment"

）共

同向

Tongjitang Chinese Medicines Company

（系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为

"TCM",

以下简称

"

同

济堂药业

"

）董事会提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关于同济堂药业私有化的提案。 根据上述提案，

2010

年

10

月

29

日，

复星实业与

Hanmax Investment

、

Tonsu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

为实施同济堂药业私有化而设立的

特殊目的公司，以下简称

"Tonsun International")

及同济堂药业达成《合并协议与计划》，同济堂药业将与

Ton－

sun International

合并，同济堂药业将作为存续公司存在，除复星实业和

Hanmax Investment

以外的其它投资

者持有的同济堂药业股份将会被转换成接受现金对价的权利并被注销，而后同济堂药业将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退市；根据合并方案实际推进情况，

2011

年

2

月

21

日，复星实业与

Hanmax Investment

、

Tonsun International

以及同济堂药业签订了《合并协议与计划修正案（一）》，各方同意将合并协议的期限由

2011

年

3

月

31

日延长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以下简称

"

本次合并

"

）；本次合并方案已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经同济堂药业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以上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9

日、

2010

年

10

月

16

日、

2010

年

11

月

5

日、

2011

年

2

月

24

日、

2011

年

4

月

1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发的公告

)

二、交易进展：

开曼当地时间

2011

年

4

月

14

日，本次合并方案已于开曼群岛公司注册机关办理登记并生效。

同济堂药业私有化事宜如有其他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竞得目标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经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董事会同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公司在参加武夷山市国

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中， 竞得地块编号

２０１１－９

、

２０１１－１０

、

２０１１－１１

、

２０１１－１２

号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上述地块竞得情况公告如下：

编号 土地
位置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用途 规划要求 出让年限
（

年
）

成交价
（

万元
）

２０１１－９

号

大布村战备
路西侧

６２

，

１６０．３

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
用地

（

普通住宅
）

建筑密度
２３％

容积率
１．０

绿地率
４０％

７０

１１

，

３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号
６７

，

６５３．７ １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号
６６

，

６６７ １６

，

２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号
１９８

，

７９４．３２

Ａ

地块
８８

，

３２７．１０

商服用地
—

住宿餐饮
用地

（

酒店用地
）

建筑密度
２５％

容积率
０．６

绿地率
４０％

４０ １９

，

９００

B

块地
10

，

467.22

商服用地
———

批发零
售用地

（

商业用地
）

建筑密度
3５％

容积率
1．0

绿地率
35％

公司将根据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成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 与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签订该等目标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次公司参加目标地块的公开出让活动及其竞买成交总价款人民币

６０

，

９００

万元，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０％

，本次竞买结果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３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阳光乌山荣域

Ａ

区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１

，

５７４

，

２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０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１

，

５７４

，

２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

、律师姓名：陈敏、陈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一年四月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11-09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本公司以持有的沈阳新东方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及本公司对其全部债权与市国资委持有的沈

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4.06%

股权进行等值置换 （详细情况见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1

年

3

月

12

日和

3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

2011

年

4

月

15

日，置入本公司资产沈阳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4.06%

股权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